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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循危⽼重建或都更重建哪個⽐較好？

⽂:⿈蓮瑛（認證法律⼈） 、吳嘉修（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1-14

案例

A⼀家⼈位在臺北市⽂⼭區巷⼦裡的公寓，屋齡已有40年，外觀顯得破舊。聽鄰居說他們的房⼦如果要拆
掉重建，可以⾛「都市更新」程序，也可以⾛「危⽼重建」程序，但A過去從來沒有聽過危⽼重建，究竟
這兩種重建⽅式有什麼差別呢？哪個⽐較有利呢？

本⽂

⼀、什麼是危⽼重建？

我國在2017年5⽉10⽇制定了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簡稱「危⽼條例」），⽬的是要加速危
險及⽼舊建築物的重建，提升建築安全與⽣活品質[1]，所以在原有的都市更新程序（適⽤都市更新條例，簡稱
「都更條例」）之外，⼜另外為危險及⽼舊建物推出了⼀個申請重建的管道（簡稱「危⽼重建」），讓⽼屋的
重建可以有多⼀種選擇，以加速⽼屋重建的腳步。

⼆、申請危⽼重建有什麼條件？（⾒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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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申請危⽼重建的條件
資料來源：⿈蓮瑛、吳嘉修 / 繪圖：Yen

如果想要提出危⽼重建的申請，則危⽼建築必須符合下列資格[2]：

（⼀）⾸先，建築物必須同時符合：

1. 合法建築物（所以違章建築不包括在內）；

2. 已經被劃定在都市計畫範圍內；

3. 不是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化、藝術及紀念價值的建築物。

（⼆）其次，必須再符合下列其中⼀項條件的危險或⽼舊建築物：

1. 危險建築物

（1）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強制拆除，或評估有發⽣危險的可能
性，應該在⼀定期間內補強或拆除；



（2）經過「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即「耐震能⼒評估 [3 ]」）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2. ⽼舊建築物

屋齡30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建築物耐震能⼒沒有達到⼀定標準，建議重建或建議補強但
補強所需經費過⾼[4]，或未設置電梯。

三、危⽼條例及都更條例對於重建的規定有什麼不同？（⾒圖2）



圖1 「危⽼重建」與「都更重建」的差別
資料來源：⿈蓮瑛、吳嘉修 / 繪圖：Yen

（⼀）實施主體

危⽼重建由所有權⼈（地主）合建，或委託建商、營造廠興建房屋；都市更新多委託建商、⼟地開發公司擔任
實施者[5]，少數由所有權⼈⾃⾏籌組都市更新會[6]。

（⼆）同意⾨檻

危⽼重建需經所有權⼈100％同意[7]；都市更新採多數決，依更新地區性質差異，同意⽐率⾃1∕2⾄4∕5不
等[8]。

（三）施⾏期限

危⽼重建須在2027年5⽉31⽇前提出申請[9]；都市更新沒有期限限制。

（四）申辦程序

危⽼重建程序⽐較簡易，擬具重建計畫，向政府申請核准後，再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10]；都市更新
程序⽐較⻑，須經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的申請、審議，其中包括舉辦公聽會、聽證會[11]。

（五）建築容積獎勵

危⽼重建的建築容積獎勵，最⾼可達各建築基地1.3倍的基準容積，或各建築基地1.15倍的原建築容積[12]。
另外，危⽼條例還另外給予時程獎勵[13]及規模獎勵[14]，但這兩項獎勵合計不得超過基準容積的10％[15]。

都市更新最⾼可達各建築基地1.5倍的基準容積，或各建築基地1.3倍的原建築容積[16]。



（六）代拆機制

危⽼重建沒有代拆的機制；都市更新可經協調由實施者代拆，或由實施者請求地⽅政府代拆[17]。

（七）⾯積規模限制

危⽼重建沒有⾯積的限制；都市更新須符合地⽅政府都市更新⾃治條例或更新單元[18]限制劃定基準。以臺北
市為例⼦，重建的⼟地⾯積必須達到1,000平⽅公尺（⾯積在500平⽅公尺以上則需都更審議會同意）才能進
⾏都市更新[19]。

四、危⽼重建或都更重建怎麼選⽐較好？

（⼀）危⽼重建的優點

1. 適⽤的建築物沒有最⼩⾯積的限制，只要符合申請危⽼重建的條件就可以提出申請；

2. 危⽼重建計畫採取書⾯審查，流程⽐都更重建快上許多，⼀般⽽⾔，30天內可以完成審查[20]。

（⼆）都更重建的優點

1. 建築容積獎勵⽐較好；

2. 可以透過權利變換[21]程序，解決基地內部分所有權⼈不同意重建房屋的情況。

五、結論

從A⼀家⼈的⾓度⽽⾔，如果⽼公寓的基地⾯積未達都更重建的⾨檻，且鄰居們已經有⼀致的共識要進⾏重
建，那麼循危⽼重建的管道申請重建，是⼀種快速⽽有效率的改建家園的⽅式；如果公寓的基地夠⼤，⽽且有
⼀些鄰居明顯不同意進⾏重建，則可以循都更重建的管道協調彼此間的利益，新家也有機會得到較多的坪數。

註腳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1條：「為因應潛在災害⾵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舊瀕

危建築物之重建，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建築安全與國⺠⽣活品質，特制定本條例。」
[1]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3條第1項：「本條例適⽤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經⽬的事業
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之合法建築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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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
補強或拆除者。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未達⼀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
置昇降設備者。」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第2條第1項：「本條例第三條第⼀項第⼆款、第三款所定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為耐震能⼒評估……。」

[3]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細則第3條第2款：「本條例第三條第⼀項第三款及第三項⽤詞
，定義如下：……⼆、改善不具效益：指經本條例第三條第六項所定辦法進⾏評估結果為建議拆除重建，
或補強且其所需經費超過建築物重建成本⼆分之⼀。」

[4]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6款：「本條例⽤詞，定義如下：……六、實施者：指依本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之政府機關（構）、專責法⼈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5]

   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得就主管
機關劃定之更新單元，或依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劃定更新單元，舉辦公聽會，擬具事業概要，連同
公聽會紀錄，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九條規定審議核准，⾃⾏組織都市更新會實施
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變更時，亦同。」

[6]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5條第1項：「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應
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

[7]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1項：「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定⽐率之私有⼟地與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數及所有權⾯積之同意；其同意⽐率依下列規定計算……。」

[8]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5條第2項：「前項重建計畫之申請，施⾏期限⾄中華⺠國⼀百⼗
六年五⽉三⼗⼀⽇⽌。」

[9]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5條第1項。[10]

   都市更新條例第四章：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第五章：權利變換。[11]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2條：「本條例第六條⽤詞，定義如下：
⼀、基準容積：指都市計畫法令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地⾯積所得之積數。
⼆、原建築容積：指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申請建築時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總樓地板
⾯積，扣除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編第⼀百六⼗⼀條第⼆項規定不計⼊樓地板⾯積部分後之樓地板⾯
積。」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6條第1項：「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其實際需要，給
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點三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
⼀點⼀五倍之原建築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第⼋⼗五條所定施⾏細則規定基準容積及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
限之限制。」

[12]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6條第2項：「本條例施⾏後⼀定期間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依下
列規定再給予獎勵，不受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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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後三年內：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施⾏後第四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三、施⾏後第五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施⾏後第六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施⾏後第七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六、施⾏後第⼋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6條第3項：「重建計畫範圍內符合第三條第⼀項之建築物基地或
加計同條第⼆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地達⼆百平⽅公尺者，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之獎勵，每增加⼀百平⽅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零點五之獎勵，不受第⼀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
上限之限制。」

[14]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6條第4項：「前⼆項獎勵合計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
百分之⼗。」

[15]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3條：「本條例第六⼗五條第⼀項、第四項與本辦法所稱基準容積及原建築
容積，定義如下：
⼀、基準容積：指都市計畫法令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地⾯積所得之積數。
⼆、原建築容積：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申請建築時主管
機關核准之建築總樓地板⾯積，扣除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編第⼀百六⼗⼀條第⼆項規定不計⼊樓地
板⾯積部分後之樓地板⾯積。」
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項第3款：「
I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都市更新事業需要，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獎勵後之建
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點五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基準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
積，且不得超過都市計畫法第⼋⼗五條所定施⾏細則之規定。
II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其獎勵後之建築容積得依下列規定擇優辦理，不受前項後段規定之限制：……
三、各級主管機關依第⼋條劃定或變更策略性更新地區，屬依第⼗⼆條第⼀項規定⽅式辦理，且更新單元
⾯積達⼀萬平⽅公尺以上，其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
點五倍之基準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第⼋⼗五條所定施⾏細則基準容積加計增加建築容
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16]

   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第1項：「權利變換範圍內應⾏拆除或遷移之⼟地改良物，由實施者依主管機關公告
之權利變換計畫通知其所有權⼈、管理⼈或使⽤⼈，限期三⼗⽇內⾃⾏拆除或遷移；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
，依下列順序辦理：
⼀、由實施者予以代為之。
⼆、由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

[17]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5款：「本條例⽤詞，定義如下：……五、更新單元：指可單獨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之範圍。」

[18]

   臺北市都市更新⾃治條例第12條第1項第4款：「經主管機關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更新單元劃定基
準應符合下列規定之⼀：……四、街廓內相鄰⼟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
觀瞻並為⼀次更新完成，其⾯積在⼀千平⽅公尺以上者。但其⾯積在五百平⽅公尺以上，經敘明理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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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網（n.d.），《申請危險及⽼舊建築物重建程序》。

標籤
 危⽼條例，危⽼重建，都市更新，都更，重建

經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細則第4條：「依本條例第五條第⼀項申請重建時，應檢附下列

⽂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細則第6條：「
I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受理第四條申請案件之⽇起三⼗⽇內完成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
⼀次，延⻑期間以三⼗⽇為限。
II 前項申請案件應予補正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補正事項⼀次通知申請⼈限期補正，並應於
申請⼈補正後⼗五⽇內審查完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駁回。
III 前⼆項申請案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符合規定者，應予核准；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

[20]

   指地主、屋主、出資⼈、實施者，或其他權利變換關係⼈，按各⾃更新前的權利價值⽐率及提供資⾦額度
，分配重建後的⼟地、建物或權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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